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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转让项目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3 月 1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淳

化中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和《关于转让神木顺利新能源有限公司股

权的议案》，公司拟将持有的陕西淳化 80MW 风电项目 70%股权和神木顺利

40MW 光伏电站项目 100%股权分别转让给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威宁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金元威宁”）和其子公司，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 陕西淳化 80MW 风电项目交易背景 

2020 年 5 月，湖南长高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下称“长高新能源”）与金元

威宁、浙江中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浙江中略”）以及淳化中略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下称“淳化中略”）共同签署《陕西淳化中略 80MW 风电项目并购（合

作开发）协议》（下称“合作协议”）。合同约定，由金元威宁收购浙江中略持有的

淳化中略 70%股权，长高新能源收购淳化中略 30%股权。在项目全容量投产满

一年后及满足约定条件后，长高新能源可将持有淳化中略 30%的股权转让，金元

威宁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在由淳化中略开发的陕西淳化中略 80MW

风电项目获得相关部门证照、支付凭证和其他文件等合作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后，

上述各方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对

外披露的《关于公司签订风电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25） 

二、 交易概述 

（一）陕西淳化 80MW 风电项目交易概述 

（1）金元威宁与浙江中略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正式签署了《陕西省淳化中

略 80MW 风电项目 70%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和《<陕



西淳化中略 80MW 风电项目并购（合作开发）协议>及<淳化中略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70%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由金元威宁受

让浙江中略持有的淳化中略 70%的股权，股权对价按国家电投集团备案的《资产

评估报告》结论值为 951.35 万元的 70%进行交易。本次股权转让为承债股权转

让，债务暂估金额为 67,635 万元，上述债务总金额以交割审计报告确定的金额

为准。交易金额合计 68,300.95 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浙江中略将配合

金元威宁完成对淳化中略和风电项目控制权的转移。 

（二）神木顺利 40MW 光伏电站项目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孙公司邢台高昇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邢台高昇”）与金

元威宁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元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金元”）签订《关于

神木顺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全资项目公司神木

顺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木顺利”）100%股权。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

对价按取得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备案的《资

产评估报告》（大正评报字(2020)第 254A号）结论值 4700万元的 100%进行交易。

本次股权转让为承债股权转让，经《审计报告》确认的负债金额为 26,625.91 万

元，交易金额合计 31,325.91 万元。 

（三）审批程序 

2021 年 3 月 15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

淳化中略风电项目股权的议案》和《关于转让神木顺利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上述议案已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本次

股权转让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三、 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陕西淳化 80MW 风电项目交易各方介绍 

（1）交易对方 

公司名称：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威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郑发松 

注册资本：239,382.27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06 月 26 日 

营业期限自：2014 年 06 月 26 日至长期 

住所：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草海镇威双大道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火

电、光伏、风电、水电项目的开发投资经营；垃圾发电、生物发电项目的开发投

资经营；综合能源供应、智能微电网开发建设经营及电力技术研究和开发。） 

    财务状况： 

项目 2019 年度（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9 月（2020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120.42 亿元 181 亿元 

负债总额 89.88 亿元 134 亿元 

净资产 30.54 亿元 47 亿元 

营业收入 5.89 亿元 9.83 亿元 

净利润 1.33 亿元 2.80 亿元 

金元威宁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董事会认为：金元威宁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正常，具

备履约能力。 

（2）股权转让方 

公司名称：浙江中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雷海兵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04 月 27 日至长期 



住所：乐清市乐成街道交通大厦 9B 室 

经营范围：新能源产品销售；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 

（3）目标公司（淳化中略） 

公司名称：淳化中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雷海兵 

注册资本：1000 万  

成立日期：2017 年 01 月 22 日 

营业期限自：2017 年 01 月 22 日至长期 

住所：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十里塬乡中咀村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新能源技术开发、新能源产品销售、工程

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9 月（2020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2,926.71 11,703.16 

负债总额 2,959.7 10,741.91 

净资产 -32.99 961.25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8.57 -5.76 

股权结构：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100% 

湖南长高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100% 

浙江中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神木顺利股权转让各方情况介绍 

1、交易对手（股权受让方）： 

公司名称：陕西金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赖剑晶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0 年 08 月 03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  

营业期限自：2020 年 08 月 03 日至长期 

登记机关：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开分局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景路 188 号富尔顿国际财富中心二楼 216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供电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2021 年 2 月 28 日） 

总资产 41,171  42,998 

负债总额 40,246 40,705 

净资产 925 2,293 

营业收入 500 737 

净利润 425 163 

公司董事会认为：陕西金元是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威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100%的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陕西金元和国家电

投集团贵州金元威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100% 

淳化中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股权转让方： 

名称：邢台高昇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海兵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6 年 05 月 06 日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自：2016 年 05 月 06 日至长期 

住所：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羊范镇东坚固村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工程施工；电力输送设施工程施工、电

力工程设计服务，工程咨询；电气机械设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邢台高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长高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

子公司。 

3、标的公司（神木顺利） 

企业名称：神木顺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海兵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 年 04 月 22 日 

注册资本：500 万  

营业期限自：2015 年 04 月 22 日至长期 

住所：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惠民路北小区 6 栋 1 单元 501 室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光热及电能、地热能新能源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

及运营；电力的生产和销售；发电技术咨询服务，节能产品及智能控制系统的集

成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神木顺利为邢台高昇持股 100%的全资项目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9 月（2020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29,865.67  31,532.76  

负债总额 25,773.88 26,625.91 

净资产 4,091.79  4,906.85  

营业收入 3,282.84 2,730.34 

净利润 1596.30  315.06  

股权结构 

 

 

 

 

 

 

 

 

 

 

 

四、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陕西省淳化中略 80MW 风电项目 70%股权转让协议书》 

甲方（受让方）：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威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浙江中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淳化中略：淳化中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乙方将其持有的淳化中略 70%股权转让给甲方，转让完成后，甲方持有

淳化中略 70%股权，乙方持有淳化中略 30%股权。 

2、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一年以后，按照《合作协议》相关条款执行乙方持

有的淳化中略 30%股权的转让事宜。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100% 

湖南长高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100% 

邢台高昇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100% 

神木顺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3、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对价暂按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评估值 961.25 万元的 70%进行交易，最终交易对价按双方认可且

取得国家电投集团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结论值为准，股权转让相关税费由双

方各自承担。 

4、乙方提供有效的等额收款票据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笔

股权转让款 336.4375 万元；剩余部分股权转让款在取得国家电投集团备案的《资

产评估报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支付。 

5、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移交项目公司证

照及公章等；首笔股权转让款支付（5）个工作日内，乙方配合甲方完成淳化中

略股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有管辖权的工商登记机关核发的准予变更登记

通知书及新营业执照。 

6、期间损益：自项目并网发电之日起，项目发电收益归淳化中略所有，待

完成股转工商变更后由淳化中略各股东按股比享有。 

7、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事项。股权交割完成日前发生的因员工工

伤、职业病产生的后续费用由乙方承担。 

8、债权债务处理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淳化中略债权债务的变更，标的股权交割后，淳化中略

应继续享有或承担其债权债务，淳化中略控股股东督促淳化中略履行其已签订的

合同或协议。 

已披露的淳化中略银行贷款在淳化中略交割完成后，继续由淳化中略承接并

履行其已签订的贷款合同或协议。除上述淳化中略银行贷款外的所有已披露债务，

在甲乙双方完成对淳化中略增资扩股后 3 个月内清偿达到付款条件的相关债务，

增资扩股后 3 个月内未达到付款条件的相关债务在达到付款条件时支付。实际负

债金额以交割审计报告中确定的负债金额为准。 

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将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前出

具承诺书对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淳化中略债务支付作出承诺。 

9、增资扩股，淳化中略现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实缴 1000 万元。在淳化中



略股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对淳化中略进行增资扩股。增资

扩股后淳化中略注册资本 13600 万元，实缴资本 13600 万元，甲方实缴 9520 万

元（其中本次增资 8820 万元），占股 70%，乙方实缴 4080 万元（其中本次增资

3780 万元），占股 30%。 

10、双方因签署或履行本协议而应缴纳的有关税费，由双方各自依法承担。 

11、协议生效：1）本协议已经双方签署盖章；2）《合作协议》中所述先决

条件均已成就（甲方豁免的除外）；3）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双方有权决策机构批准；

4）淳化中略股东会已通过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决议。 

（二）《<陕西淳化中略 80MW 风电项目并购（合作开发）协议>及<淳化中

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70%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甲方（受让方）：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威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浙江中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湖南长高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丁方：淳化中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淳化中略） 

1、目标项目工程概算动态投资按照 68935 万元控制。其中丙方费用按 67635

万元控制，甲方费用按 400 万元控制，丁方区域维检中心费用按 900 万元控制。 

2、丙方控制费用形成的债务暂估金额为 67635 万元，其中债务暂估金额包

括股东借款、银行借款、淳化中略签订合同的未付工程款，未包含项目 2021 年

3 月 30 日后丙方垫付的资金成本。上述债务总金额最终以协议各方同时认可的

交割审计报告确定的金额为准。上述债务的支付时间按股转协议的约定执行。 

3、项目公司在 2021 年 3 月 30 日前产生的资金成本由丙方承担，包含在丙

方控制费用 67635 万元内。项目公司在 2021 年 3 月 30 日后产生的资金成本中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东塘支 2.8 亿元贷款利息由项目公司承担，工商

银行贷款利息之外的资金成本，按工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由项目公司按实结算，

按月支付给丙方。 

4、股转协议第 3.1.1 条中国家电投集团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结论值为

951.35 万元。股转协议交易标的股权对价确定为 951.35 万元。 



5、双方同意，根据股转协议 8.3 条的约定进行增资扩股时，项目公司注册

资金增资至 13600 万元，按照股比，甲方以现金增资 8820 万元，乙方以债转股

增资 3780 万元，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 

6、甲方承诺，协调各方加快项目公司融资，并确保项目公司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融资到位，用以归还项目公司欠款、支付工程款、融资置换。若项目

公司需继续使用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东塘支行的 2.8 亿元贷款，则

解除丙方关联方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对该 2.8 亿元贷款的担保，甲方

及其关联方应按工商银行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7、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完成后，乙方对淳化中略的债务不承担偿还责任。 

（三）《陕西金元新能源有限公司与邢台高昇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关于神木

顺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受让方）：陕西金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邢台高昇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神木顺利：神木顺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1、股权转让的对价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对价暂按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

估报告》评估值 4700 万元的 100%进行交易，最终交易对价按取得国家电投集团

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结论值为准。如《资产评估报告》备案结论高于 4700

万元，双方同意，以评估值 4700 万元为准；如《资产评估报告》备案结论低于

评估值 4700 万元，乙方同意甲方以《资产评估报告》备案结论值的 100%为准并

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2、股权转让对价的支付 

乙方提供有效的等额收款票据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笔股

权转让款 2350 万元；乙方收到股权对价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神木顺利股转工

商变更登记并完成交割手续。 

剩余部分股权转让对价款在取得国家电投集团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并扣

除消缺预留费用后，乙方向甲方提供有效的等额收款票据后（10）个工作日内，



由甲方向乙方支付。 

3、神木顺利债务的处理 

经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财务审计单位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神木顺利进行财务审计，并出具《审计报

告》（大信审字[2020]第 1-04166 号）。该《审计报告》确认的完成财务审计负债

金额为 26625.91 万元，实际支付负债金额以交割审计报告中确定的负债金额为

准。在神木顺利完成工商股权变更登记后由甲方督促神木顺利在 3 个月内完成全

部负债清偿。 

若逾期三个月未完成全部债务清偿，未完成清偿部分债务滞纳金按照每日万

分之五进行计算，并支付给债权人；若完成工商股权变更登记 6 个月内未完成全

部债务清偿，未完成清偿部分债务滞纳金按照每日万分之七进行计算，并支付给

债权人。 

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将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前出

具承诺书对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神木顺利债务支付作出承诺。 

4、权益分配 

评估基准日之前的神木顺利权益由神木顺利原股东享有并承担，评估基准日

至神木顺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期间的权益留存神木顺利，由项目公司新股东享有

并承担。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投资建设淳化中略 80MW 风电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促进公司电力工

程服务业务的发展及企业的长远发展，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投资目的和发展战

略。长高新能源作为该项目的 EPC 总包方，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在收到淳化中

略支付的 EPC 工程款后，将有效改善上市公司资金状况，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

财务费用，提高资产流动性，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2、公司自 2015 年开始涉足新能源电力工程服务行业，开展电力工程 EPC

总包业务。神木顺利是公司为实施神木顺利 40MW 光伏项目成立的项目公司，



该项目已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全部并网发电，项目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建设，

光伏项目的投资不以自持为目的。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和现

金流量，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3、本次两个项目的股权转让完成后将导致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若成功完

成工商变更和收到相关款项，对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和现金流都将带来一定影响。

处置神木顺利项目公司 100%股权预计产生亏损 500 万元，亏损主要来自该项目

后续的消缺费用，处置淳化项目公司 70%股权预计产生亏损 100 多万元。两个项

目的处置预计可使公司 2021 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9.1 亿元，减少公司固定资产

贷款 2.8 亿元。上述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最终数据以公司年度经审计

的财务报告为准。 

 

六、 其他事项 

（一）陕西淳化风电项目转让的其他事项 

1、根据《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股权

转让生效后，淳化中略和淳化中略80MW风电项目的控制权将移交给金元威宁。

包括淳化中略所有资产、合同及债权债务等。淳化中略应付工程款等债务合计

67,635 万元。淳化中略债务在股权转让完成后按照协议的约定进行支付。金元威

宁将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前出具承诺书对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债务支

付作出承诺。 

2、2020 年 12 月 4 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关于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56），为保证淳化中略风电项目的顺利实施，以公司和全

资项目公司淳化中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为借款人向中国工商银行长沙东塘支行

申请人民币 2.8 亿元项目借款。根据《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金元咸宁应协调

各方加快项目公司融资，以归还公司欠款、支付工程款和融资置换。若项目公司

需继续使用在该笔项目借款，则应解除公司对该 2.8 亿元贷款的还款责任，金元

咸宁及其关联方应按工商银行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3、本次交易完成后，浙江中略持有淳化中略 30%股权，淳化中略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不存在为其提供担保和委托理财的情况，同时也不存

在占用上市公司资产的情况。 

4、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的情况。 

5、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土地租赁情况。 

6、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交易完成后也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7、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士变动计划等其他安

排。 

8、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完毕后，相关股权出售所得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现有

业务的开展和公司未来业务的开拓等。 

（二）神木顺利 40MW 光伏项目转让其他事项 

1、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神木顺利新能源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0]第 1-04166 号），截止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神

木顺利尚需支付各项债务共计 26,625.91 万元，在股权转让完成后按照《股权转

让协议》的约定进行支付。金元威宁将在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前出具承诺

书对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债务支付作出承诺。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神木顺利股权，神木顺利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不存在为其提供担保和委托理财的情况，同时也不存在占

用上市公司资产的情况。 

3、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的情况。 

4、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土地租赁情况。 

5、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交易完成后也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6、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士变动计划等其他安

排。 

7、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完毕后，相关股权出售所得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现有

业务的开展和公司未来业务的开拓等。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陕西省淳化中略 80MW 风电项目 70%股权转让协议书》、《<陕西淳化中

略 80MW 风电项目并购（合作开发）协议>及<淳化中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70%

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陕西金元新能源有限公司与邢台高昇新能源电

力有限公司关于神木顺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协议》 

3、神木顺利和淳化中略的《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3 月 16 日 


